一、为了促进框架协议入围供应商之间的公平竞争，提高公务用车框架协议加油服务质量，在协议有效期内，征集人可以根据框架协议供应商的信誉、服务网点分布、优惠比例和服务承诺等因素，自主选择一家供应商的网点作为本单位框架协议加油单位。

二、加油卡办理


1、加油卡只限于征集人在选定供应商所属的加油站使用。

2、加油卡必须统一标识、区别于其他加油卡。

3、加油卡实行实名制，即卡内信息必须与车辆信息一致。

4、加油卡具备限定本卡只能在指定地区或指定加油站加油的功能。

5、加油卡具备限定本卡每天加油次数、加油量的功能。

6、加油卡具备限定本卡只能选择卡内指定的油品加油，非指定油品，不予加油的功能。

7、加油卡具备查询油品挂牌价、加油情况明细、加油总金额、油品优惠率的功能。

8、加油卡能实现二次优惠功能，即各框架协议供应商在作活动优惠时，可以在响应承诺优惠率的基础上进行再次优惠。

三、采购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

四、采购要求

1、采用凭卡加油的管理方式，严格执行一车一卡。

2、加油供应商在受理加油业务时，首先要检验加油卡的真伪，发现假加油卡要及时予以没收。

3、使用加油卡时，供应商工作人员要认真核对实际加油车辆车牌号码、加油机上所显示的车辆信息是否与加油卡的信息一致，如有一方面不一致的不予加油。

五、管理制度

（一）资金结算

1、加油卡实行预付费制，必须事先预存资金方可用于加油，未经充值无法使用。各车辆单位可随时持主卡到任意发卡网点办理充值业务，并从发卡网点取得发票。充值完成后，还需持主卡在发卡网点将所充资金分配到各副卡上，方可使用。

2、以现金办理充值的，资金即时充入加油卡并生效；以转账办理充值的，款项到账后加油卡才能生效加油。

3、资金额度各车辆单位可根据自身情况存储。

（二）监督管理

1、各车辆单位不得向框架协议加油供应商提出超出其服务承诺以外的不合理要求，加油卡内资金不得用于兑换现金或在框架协议加油单位开设的便利店从事购物等其他非加油项目。各车辆单位要定期监督框架协议加油供应商履行框架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和承诺。

2、在框架协议加油执行过程中，如框架协议加油供应商存在不按框架协议规定提供服务的行为，采购单位可将其相关违规行为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一经查实，将按框架协议规定追究相关供应商的违约责任。同时，各车辆单位也要注意保护框架协议加油供应商的合法权益，不得借政府采购之名为其它单位或个人办理加油卡，不得向框架协议加油供应商提出超出框架协议规定的不合理要求。

3、形成举报查询制度

（1）各框架协议入围供应商所属各加油站，在执行框架协议加油过程中，若发现异常加油情况（如车卡不一、使用加油卡为非公务车辆加油等情况）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应对公务车辆驾驶员做好提醒工作，存好监控录像，做好相关记录，形成情况通报交征集人备案，征集人将情况核实后，报相关监督部门查处。

（2）各框架协议供应商所属各加油站，在执行框架协议加油过程中，若发现异常加油情况（如车卡不一、使用框架协议加油卡为非公务车辆加油等情况）的，加油站工作人员没有做好提醒工作，而是默认或配合公务车辆加油的，一经举报，经行业监管部门核查属实，暂停该加油站点的加油服务资格，成交供应商应进行整改，并按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4、各车辆单位和各框架协议加油供应商自觉接受财政、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六、服务要求

1、加油供应商须为公务车辆单位提供印有【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公务车辆】标识的专用加油卡，并为我新城各车辆单位公务车辆提供24小时加油服务。无正当理由，不得拖延或擅自停止对新城预算单位公务车辆的加油服务。当油品供应紧张时，必须首先满足公务用车加油需求。

2、供应商需定期做好公务车辆加油明细统计工作（至少包括加油地点、时间、数量、金额等信息），保证监督部门、车辆使用单位及时、准确了解加油情况。

3、办理框架协议加油卡按《征集内容及采购要求》相关内容落实。

4、提供所属加油服务网点信息(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

5、自觉接受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

七、质量保证

（一）供应商提供油品来源证明文件（包括代理油品来源的授权书或协议书等）。

（二）质量要求

1、框架协议供应商应严格遵守征集文件规定，认真履行服务承诺。

2、油品质量符合国家最新强制标准，不掺杂使假、以次充好。

3、加油设备计量符合新国家强制标准政策，不缺斤短两。严格遵守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20年市监总局令第31号)有关要求。

4、加油站内区域划分合理，标志醒目，人员职责明确，管理规范，环境整洁。

5、稳定油源渠道，保证不停供、不断油，特殊情况除外。

6、认真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确保加油车辆在加油时的安全。如因安全生产措施不力，造成加油车辆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

